
许昌市 生 态 环境 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豫1000环罚决字〔2025〕 7号

一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

陈世成

证件类型 ： 身份证

证件号码 ： 422623********4516

住址： 湖北省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*组

据

以上事实，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现场勘查笔录、 现场询问

笔录、 现场照片、 检测报告等证据

我局于2025年8月14日对你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实施了以

下环境违法行为：通过对非现场推送问题线索核查，现场利用新

装备无人机飞行检查，车主为陈世成的1辆叉车在鄢陵县富思邦

本业有限公司内使用，许昌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国测数字科技(河

直) 有限公司道路移动源检测，检测结果显示环保编号

3-GK810115的又车，排放不符合标准。

。

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 2025年9月 4 日， 我局对你下达《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 (豫 1000环责改字 (2025) 5号), 责

令你单位在使用非道路机械时，达标排放。

2025年 9月 8日，根据责改要求，我局对你违法行为整改

情况进行复查，

环保编号3-GK810115的叉车经第三方检测，结果显示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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